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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07    证券简称：金陵饭店    公告编号：临 2018-001 号 

 

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临时会议）于2018年1月22日在南京金陵饭店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

出席董事10名，实际出席董事10名。会议由董事长李茜女士主持，公司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于2018年1月22日届满，根据《公司法》、《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需进行换届选举。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由10名董事（含4名独立董事）组成。根据公司股东及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的推荐，董事会同意提名李茜女士、李耕鹤先生、马腾飞先生、

田锋先生、胡明先生、金美成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

提名茅宁先生、刘一平先生、成志明先生、谈臻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上述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产生程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未发现董事候选人有违反《公司法》

有关规定的情况，也不存在其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的现象。全体独立

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还需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以上提名以逐项表决方式审议。 

表决结果均为：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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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在第六届董事会选举产生之前，

第五届董事会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继续履行职责。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江苏金陵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金陵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拟向中国银行盱眙支行申请

贷款授信额度人民币 10800万元，用于“金陵天泉湖旅游生态园”项目建设。为

支持该公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促进主营业务的拓展，董事会同意为上述贷款

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实际贷款发生时签订相关担保协议，担保期限自贷

款实际发生之日起至清偿完毕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次担保事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临

2018-002 号）。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长期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本公司自设立以来，与控股股东南京金陵饭店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陵集团”）签署了以下长期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一）土地使用权租赁 

1、2002年12月20日，本公司筹委会与金陵集团签署了《土地租赁协议》，

约定本公司向金陵集团租赁位于南京市鼓楼区汉中路2号宗地面积为10,356.28

平方米的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年租金总额为 202 万元，租赁年限为 20 年，自

本公司成立之日起计算，租赁期满后双方续签协议。 

2、2007年1月8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新金陵饭店有限公司与金陵集团

签订《土地租赁协议》，向金陵集团租赁位于南京市鼓楼区金陵饭店北侧面积为

8,622.5平方米的地块，年租金总额315万元，租赁期限为20年。租赁期满后，双

方将续签土地租赁协议。 

3、2016年3月25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世界贸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与金

陵集团签订《土地租赁协议》，向金陵集团租赁南京世界贸易中心楼所占土地面

积2377.06平方米，年租金总额272.77万元，租赁期限20年。租赁期满后，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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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续签土地租赁协议。 

（二）综合服务  

2002年12月20日，本公司筹委会和金陵集团签订了《综合服务协议》，金陵

集团向本公司提供生活服务（含宿舍、就餐）、仓储等，本公司向金陵集团提供

供水、电、汽、煤气、公共设施等服务，同时对双方提供服务的收费标准进行了

规定。协议自本公司成立之日起生效，生效后持续有约束力。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上市公司与关联人签订的日

常关联交易协议期限超过三年的，应当每三年根据本章的规定重新履行相关审议

程序和披露义务。”鉴于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本公司经营业务的健康开

展，公司董事会一并予以确认如下：本公司与金陵集团签订的《综合服务协议》、

《土地租赁协议》以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新金陵饭店有限公司、南京世界贸

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与金陵集团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持续有效并继续履行。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关联董事李茜女士、胡明先生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董事会作为召集人召开股东大会，审议以下议案： 

1、《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股东大会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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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茜女士：1975年11月出生，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审计师、注册会

计师、注册咨询工程师，2014年11月起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现任

南京金陵饭店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任江苏金陵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历任江苏省审计厅主任科员、固定资产投资审计处副处长、企业审计处副处

长，曾由审计署公派赴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研修。 

李耕鹤先生：1966年2月出生，电子计算机专业学士，2015年1月起至今担任

本公司董事。现任欣光投资（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南京

伯藜置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理事、南京新金陵饭店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南京中心大酒店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新加坡欣光私人有限公司经

理。 

马腾飞先生：1967年11月出生，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现任江

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历任淮阴市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计划

科副科长、科长，江苏京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淮安管理处副处长、经营开发部经

理、扬州管理处处长，江苏京沪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苏汾灌高速

公路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江苏京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田锋先生：1963年4月出生，博士，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2007年6月起

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现任江苏凤凰文化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历任江苏省地矿局地质员、办公室秘书、副主任、主任，团省委副书记，江苏电

子音像出版社副社长,江苏省出版印刷物资公司总经理。 

胡明先生：1970年7月出生，管理工程博士，经济学硕士，正高级会计师，

江苏省产业教授，2008年7月起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现任南京金陵饭店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历任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高级经理，南京金

陵饭店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南京新金陵

饭店有限公司董事长，南京金陵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南京湖滨金陵饭店有

限公司董事长，南京金陵饭店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金美成先生：1963年2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2002年12月起

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现兼任南京金陵饭店分公司总经理、南京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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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饭店有限公司董事长、南京金陵汇德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南京金陵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历任原南京金陵饭店财务部主任助理、副主任、主任、总经

理助理。 

茅宁先生：1955 年 7 月出生，工学博士，2015 年 1 月起至今担任本公司独

立董事。1989年 1月起至今在南京大学商学院任教，现任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兼任江苏省数量经济与管理科学学会会长，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历任南京大学工商管理系副主任、主任；南京大学商学院院

长助理；南京大学 EMBA 及高级经理培训中心主任，南京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

美国纽约大学 Stern 商学院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 

刘一平先生：1959 年 5 月出生，2016 年 1 月起至今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学教授、会计专业学科带头人、博士生

导师，曾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兼任南京市人民政府政策咨

询专家、江苏省现代经营管理研究会理事、成都爱乐达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 

成志明先生：1962 年 10月出生，中国人民大学涉外企业管理硕士、南京大

学企业管理博士，国际注册管理咨询师。现任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南京东方智

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顾问，江苏省管理咨询协会名誉会长；兼任江

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苏中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独立董事；连任多届中国企业联合会管理咨询委员会副

主任、江苏省管理咨询协会会长。 

谈臻先生：1954 年 4 月出生，研究生，一级律师。江苏法德永衡律师事务

所创始合伙人、荣誉主任，南京法律援助基金会理事长；兼任南京师范大学法学

院兼职教授，西南政法大学客座教授，南京国际和平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南京大

屠杀史研究会会员。历任南京市司法局公证律师管理处、法制宣传处处长，曾于

2005年 12月至 2011年 12月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